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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40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一拖股份”）控股股东中

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一拖”）拟与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国资公司”）实施股权置换，即中国一

拖减资回购洛阳国资公司持有的中国一拖全部 11.78%股权（减资完成后

中国一拖成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向洛阳国资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一拖股份 A股股票作为减资回

购对价。 

 中国一拖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 2023年 1月 31日为基准日进行了专项审计、评估。中国一拖在基

准日 2023 年 1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737,346.64 万元，该评估结果

已经国资监管机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据此，中国一拖减

资回购洛阳国资公司持有的 11.78%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86,859.43 万元，

拟协议转让的一拖股份 A 股股票数量为 66,002,6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5.87%）。 

 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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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一拖通知，中国一拖于 2023

年12月22日与其股东洛阳国资公司签署《关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减资协议》

及《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一拖拟减资回购洛阳国资公司持有的中国一拖全部 11.78%股权，并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向洛阳国资公司转让其持有 66,002,606 股一拖股份 A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5.87%，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用于支付减资对价。 

标的股份转让前后，中国一拖、洛阳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一拖 548,485,853 48.81 482,483,247 42.94 

洛阳国资公司 0 0 66,002,606 5.87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中国一拖 

公司名称：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8054B 

注册地址及总部办公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 154号 

注册资本：310,619.3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继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拖拉机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建筑工

程用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

械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特种设备销售；

自行车制造；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

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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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机械制造；模具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黑色

金属铸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汽车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制造；燃气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4,019.44 88.22% 

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6,599.94 11.78% 

合  计 310,619.38 100.00%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 年 1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82,271.67 1,420,939.09 1,639,420.56 1,684,564.92 

净资产 482,585.57 452,911.00 500,843.56 512,556.14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月 

营业收入 947,233.63 1,065,691.23 1,390,745.62 141,865.05 

净利润 8,678.79 23,439.37 35,244.12 10,519.80 

 

（二）受让方：洛阳国资公司 

公司名称：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0300739090913J 

注册地址及总部办公地址：洛阳市高新区河洛路 202 号天元自贸港 11 号楼

9楼 

注册资本：129,505.3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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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股权投资、管理与经营；项目投资；实业投

资；土地整治服务；房屋租赁；企业和资产托管；企业管理；企业财务顾问服务。 

股权结构：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为洛阳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国一拖 

乙方：洛阳国资公司 

（二）标的股份转让 

鉴于甲方减资回购乙方所持甲方全部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86,859.43 万元（以

下称“减资对价”），甲方向乙方协议转让所持一拖股份部分 A股股份作为甲方

回购乙方所持有的甲方全部股权的减资对价的支付方式，协议转让股份数量为减

资对价除以转让价格（股份转让数量非整数时，舍去小数取整数）。据此，甲乙

双方确认，甲方将其持有标的公司一拖股份 66,002,60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占一拖股份总股数的 5.87%）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标的股份。 

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将持有一拖股份 482,483,247股 A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42.94% ；乙方将持有一拖股份 66,002,606 股 A 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 5.87%。 

（三）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格为 13.16 元/股（即，

（1）不低于一拖股份于中国一拖资产评估基准日前 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股

价的算术平均值；（2）不低于本提示性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股价

的算术平均值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一拖股份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孰高值；（3）

不低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前一工作日一拖股份 A股股票收盘价的 90%）。 

2.鉴于本次标的股份协议转让是作为甲方减资回购乙方所持有的甲方全部

股权的减资对价的支付方式，因此，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在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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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减资并在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时，则乙方的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支付义务即告完成。 

3.在本次交易的过程中，甲乙双方为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所产生的各项

税费由交易双方各自分别承担。 

（四）股份交割 

标的股份转让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之日（以下简称

“股份交割日”），即视为甲方完成对标的股份的过户义务。自股份交割日起，

乙方即成为一拖股份的股东，持有标的股份，享有标的股份对应的一切权益，并

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 

2.乙方董事会及其他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协议； 

3.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一拖和洛阳国资公司已就本次股份转让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分别披露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三)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合规性审查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

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3日 


